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在深圳赤湾石油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针对此次董事会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董事意

见： 

一、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我们提交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资料及不

进行现金分红的专项说明，我们审阅了所提供的资料，并向管理层询问核对了有

关情况，在保证所获得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现就

本议案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鉴于公司 2017 年度

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基于独立判断，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认为，该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 2017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对照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

并遵照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

知》精神，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审阅

了相关会议文件，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基本合理、完善，经运行检验证明是可行和有效的。公

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内部控制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系统工程，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将严格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要求，持续督促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使其

对公司的健康发展起到监督和促进的积极作用，确保广大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表决，同时关联董事应该放弃对该议案



 

的表决权。 

我们审阅了公司所提供的资料，并向管理层询问核对了有关情况，在保证所

获得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现就本议案发表以下意

见：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本次交易的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之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4、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有关法规的规

定。 

四、关于中开财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风险评估报告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该报告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报

告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表决，同时关联董事应该放弃对该报告

的表决权。 

我们审阅了公司所提供的资料，并向管理层询问核对了有关情况，在保证所

获得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现就本报告发表以下意

见： 

1、 中开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

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2、 未发现中开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未发现公司与中开

财务有限公司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存在风险问题。 

3、 在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其继续向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业务。 

4、 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有关法规的规

定。 

五、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期

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

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与关联

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 

2、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19,621.63 万元人民币。 

六、关于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我们查阅了《中开财务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1日风险评估报告》，了解了中

开财务有限公司的相关资质、经营状况以及公司与中开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存

款、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说明，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我们认为：  

1、中开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

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  

2、未发现中开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中开财务有限

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 

3、公司在中开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

银行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银行的贷款利

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存款38,604.93万元，贷款78,535.51万元。公司

与中开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公平，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何黎明、陈伟杰、陈叔军、于秀峰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